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口

公
害
是
人
類
社
會
一
個
新
的
問
題
，
是
人
類
科
學
技
街
發
達
與
產
業
高
度
化
研
造
成

的
「
必
然
的
副
產
物
」
。
其
嚴
重
的
程
度
與
科
學
技
術
、
產
業
發
展
成
正
比
。
問
題
臨
已

發
生
，
乃
迫
使
人
類
不
得
不
從
事
種
種
過
止
的
嘗
試
與
努
力
，
這
種
種
嘗
請
與
努
力
，
在

在
表
示
人
類
本
於
良
知
、
良
能
，
不
為
惡
害
所
屈
的
毅
力
與
決
心
。

有
人
認
為
公
室
口
問
題
是
「
富
貧
病
」
，
只
有
在
先
進
國
家
才
可
能
發
生
，
開
發
中
國

家
是
不
必
太
予
重
視
的
。
持
此
論
者
，
實
在
是
忽
視
了
國
家
經
濟
發
展
的
目
的
，
對
於
公

害
的
特
性
更
是
茫
然
不
知
。
就
事
實
而
言
，
公
害
現
象
的
形
成
，
不
是
偶
然
的
、
突
然
的

，
而
是
長
年
累
月
累
積
下
來
的
，
是
間
接
地
藉
大
氣
、
水
、
土
壤
等
蝶
罷
，
對
公
眾
之
身

體
、
生
命
或
廣
大
的
社
會
所
造
成
的
惡
害
;
而
不
是
直
接
對
人
體
或
社
會
的
危
害
。
就
這

一
點
意
義
而
言
，
開
發
中
國
家
對
於
防
止
公
害
所
能
實
施
的
措
置
以
及
前
能
預
期
的
成
果

，
較
諸
已
開
發
國
家
要
容
易
有
效
得
多
。
蓋
如
當
年
國
父
孫
中
山
先
生
評
論
西
歐
資
本

主
義
積
弊
已
深
，
有
積
重
難
返
之
象
。
而
我
國
在
民
生
主
義
的
建
設
過
程
中
，
就
應
極
力

避
兔
再
蹈
西
歐
資
本
主
義
的
覆
轍
。
這
個
精
闊
的
比
喻
，
如
用
在
公
害
防
止
的
施
策
上
，

是
最
拾
當
不
過
的
了
。
如
開
發
中
國
家
一
味
地
發
展
經
濟
、
爭
取
﹒
利
益
，
而
忽
視
其
經
濟

發
展
中
研
造
成
或
潛
在
的
公
害
現
象
，
則
其
累
積
的
嚴
重
問
題
，
將
是
難
以
收
拾
的
。

我
國
的
經
濟
發
展
，
在
近
十
餘
年
來
，
具
有
驚
人
的
成
就
，
為
開
發
中
國
家
樹
立
了

成
功
的
真
範
。
做
為
一
個
中
國
人
，
誰
人
不
驕
傲
?
但
伴
隨
著
經
濟
發
展
而
漸
次
發
生
的

公
害
問
題
以
及
有
關
的
一
連
串
問
題
，
也
漸
趨
嚴
重
化
、
深
刻
化
6

根
據
畫
灣
省
水
污
染

防
治
所
的
實
地
調
查

~報
告
顯
示
，
本
省
的
主
要
河
川
及
灌
溉
排
水
系
統
，
遭
受
嚴
重
的
污

染
，
不
僅
河
川
生
態
系
遭
受
破
壞
，
而
且
水
源
也
成
為
一
項
一
嚴
重
問
題
;
在
大
氣
污
染
方

面
，
不
僅
工
廠
集
中
的
產
業
地
幣
，
如
桃
園
、
新
竹
、
北
基
沿
棍
、
高
雄
呈
現
嚴
重
的
情

況
，
而
且
在
各
大
小
都
市
，
汽
機
車
排
放
黑
煙
等
有
毒
氣
體
的
情
形
也
十
分
普
遍
;
在
工

廠
內
部
方
面
亦
問
輯
地
發
生
了
前
所
未
有
的
「
職
業
病
」
(
疑
是
「
公
害
病
」
?
)
至
於

工
廠
因
排
出
廢
液
、
廢
水
而
與
民
眾
發
包
的
抖
紛
也
時
有
研
聞
。
就
事
件
而
論
，
科
威

特
籍
油
輪
「
布
拉
哥
」
號
原
油
污
染
海
洋
事
件
、
畫
北
「
霉
麵
包
」
事
件
、
中
化
公
司
大

社
公
害
事
件
、
畫
北
市
松
山
區
比
利
等
鐵
工
廠
大
氣
污
染
區
民
反
對
運
動
、
以
及
最
近
的

多
氯
聯
末
食
品
等
公
害
事
件
都
是
大
家
有
目
共
睹
的
。
由
於
我
國
目
前
探
敢
「
經
濟
優
先

主
義
」
'
致
使
公
室
口
閑
題
的
解
決
上
，
就
公
安
口
立
法
而
言
，
呈
現
著
零
星
、
個
別
、
木
週

金
的
現
象
;
就
公
害
行
政
而
昔
日
，
呈
現
著
湛
緩
、
猶
豫
不
決
、
分
散
、
不
統
一
的
狀
態
.
，

就
公
害
問
題
之
研
究
而
言
，
也
是
漫
無
目
標
，
內
行
克
外
行
，
幾
近
乎
空
白
。
直
到
最
近

，
政
府
才
似
乎
下
了
決
心
要
成
立
專
責
行
政
機
構
來
統
籌
環
境
公
室
口
事
務
，
公
害
防
治
的

問
題
似
已
見
一
絲
曙
光
;
社
會
各
階
層
人
士
也
一
致
認
為
公
害
問
題
的
危
害
性
與
嚴
重
性

;
公
害
的
專
家
學
者
也
分
別
就
法
學
、
社
會
學
、
環
境
工
學
、
經
濟
學
、
臀
學
、
生
態
學

等
不
同
的
學
問
分
野
，
熱
烈
地
討
論
有
關
環
境
公
害
的
問
題
;
在
司
法
裁
判
方
面
，
對
於

造
成
多
氯
聯
茉
食
品
公
害
的
罪
犯
'
，
也
判
處
了
十
年
有
期
徒
刑
，
創
下
了
公
安
口
犯
罪
重
刑

處
罰
的
判
帥
。
這
位
一
現
象
都
是
令
人
十
分
欣
慰
的
。
希
望
藉
著
整
個
社
會
一
致
的
關
心
、

合
作
與
支
持
，
政
府
也
探
積
極
的
態
度
，
拿
外
國
防
治
公
害
成
功
的
例
子
作
倍
鏡
，
並
衡

諸
本
國
的
經
濟
、
自
然
、
人
文
等
各
種
現
狀
的
條
件
，
及
早
完
成
公
害
法
的
體
系
，
設
置

合
理
、
完
善
而
足
以
解
決
公
室
口
問
題
的
環
境
公
害
專
責
機
構
，
這
樣
才
能
真
定
防
治
公
害

的
良
好
基
嘴
，
為
當
代
的
人
蓋
以
及
後
世
子
孫
負
責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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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
害
問
題
當
中
，
在
防
治
、
解
決
的
階
段
上
是
有
所
區
分
的
，
目
前
由
於
我
國
沒
有

一
套
完
整
體
系
的
公
害
埠
，
因
此
公
害
問
題
發
生
中
及
發
生
後
的
紛
爭
處
理
，
一
向
是
難

以
解
決
的
問
題
。
就
筆
者
所
知
，
臺
灣
省
水
污
染
防
治
前
李
所
長
輯
地
先
生
主
持
全
省
水

污
染
防
治
工
作
多
年
，
即
會
遭
遇
不
少
這
類
困
難
。
據
撩
解
不
是
「
法
之
不
週
」
'
就
是

「
於
法
無
據
」
，
最
重
要
的
還
是
「
無
過
失
責
任
主
義
」
未
能
建
立
。
筆
者
雖
不
敏
，
然

基
於
愛
國
家
、
愛
社
會
、
愛
人
萃
的
情
懷
，
願
就
多
年
來
在
日
本
研
究
彼
邦
公
害
立
法
的

一
得
之
愚
，
以
「
日
本
公
室
口
紛
爭
處
理
制
度
」
為
盾
，
淺
述
個
人
所
知
，
此
一
短
文
如
能

有
助
於
我
閻
公
害
紛
爭
問
題
之
解
決
，
則
個
人
之
欣
喜
，
將
無
逾
此
者
。

貳
、
公
害
現
象
之
法
的
特
質

在
未
論
及
正
題
之
前
，
首
先
必
須
就
公
害
現
象
之
怯
的
特
質
予
以
概
念
性
的
瞭
解
。

我
們
知
道
公
害
是
藉
大
氣
、
水
、
土
壞
等
媒
體
，
間
接
而
繼
續
地
給
與
大
眾
或
社
會
的
危

害
。
其
被
害
及
於
人
之
生
命
、
身
體
、
財
產
以
及
自
然
環
境
。
而
被
害
的
顯
現
，
有
一
一
瞬

即
明
的
形
態
;
也
有
因
有
害
物
質
長
年
累
月
積
聚
、
濃
縮
而
逐
漸
感
受
的
情
形
。
而
大
部

分
的
公
害
現
象
多
屬
後
者
。
姑
不
論
那
一
種
形
態
，
以
大
氣
、
水
、
土
壤
為
摸
體
則
是
毫

無
疑
問
的
(
食
品
公
害
、
藥
物
公
室
口
原
厲
衛
生
安
全
範
疇
)
。
然
而
在
加
害
者
與
被
害
者

之
間
，
對
於
ω
加
害
者
(
原
因
者
)
的
特
定
，ω
因
果
關
係
的
立
證
'
ω
被
害
程
度
的
確

定
等
問
題
上
，
則
不
免
會
發
生
若
干
實
際
而
顯
著
的
困
難
。
而
且
由
於
公
害
是
藉
大
氣
、

水
、
士
壞
等
蝶
體
間
接
而
繼
續
地
侵
害
，
因
此
，
在
許
多
場
合
當
中
，
被
害
者
之
數
目
相

當
多
而
難
以
特
定
。

公
害
現
象
的
第
二
個
法
的
特
質

E
E
-
-
導
致
被
害
之
原
因
的
人
的
活
動
，
依
傳
統
的
近

代
市
民
法
的
觀
點
來
看
，
是
被
獲
准
存
在
的
合
法
行
為
，
遣
的
一
行
為
包
括
造
成
產
業
公
害

的
市
民
生
活
的
種
種
活
動
(
如
冷
暖
氣
、
汽
車
所
造
成
的
大
氣
污
染
、
噪
音
、
家
庭
廢
水

中
前
造
成
的
水
質
污
濁
等
是
)
。

再
者
，
公
室
目
之
加
害
者
與
被
害
者
之
間
，
在
社
會
的
以
及
經
濟
的
條
件
上
，
存
在
著

顯
著
力
的
不
平
衡
。
此
乃
在
公
室
口
問
題
核
心
的
產
業
公
害
上
所
顯
現
的
一
個
重
大
特
質
。

這
個
要
素
，
對
於
公
害
訴
訟
過
程
當
中
，
因
果
關
係
的
立
證
以
及
過
失
的
立
證
問
題
上
，

事
實
上
給
與
相
當
大
的
影
響
。

公
直
口
現
象
的
第
四
個
法
的
特
質
是
﹒
﹒
因
公
害
而
導
致
的
被
害
，
在
木
質
上
，
公
怯
的

規
制
較
諸
司
法
的
救
濟
要
根
本
、
有
效
得
多
。
其
理
由
乃
在
於
公
室
口
的
被
害
者
，
通
常
是

不
特
定
的
多
數
，
加
害
與
被
害
之
間
的
因
果
關
係
'
曖
昧
不
明
之
處
甚
多
。
因
此
，
在
被

害
者
的
裁
判
救
濟
上
，
就
加
害
者
與
被
害
者
兩
造
之
間
所
存
在
的
社
會
的
眼
及
經
濟
的
力

的
關
係
予
以
考
量
的
話
，
伴
隨
著
各
種
不
同
程
度
的
困
難
，
而
且
，
公
害
之
被
害
具
有
繼

緝
的
性
格
，
因
此
，
就
根
本
而
長
期
性
的
觀
點
而
言
，
以
行
政
權
力
予
以
事
前
的
預
防
規

制
，
較
諸
事
後
的
司
法
救
濟
要
重
要
很
多
。

丞
、
日
本
公
宮
、
五
法
的
類
別

儘
管
公
室
口
的
種
類
甚
多
，
而
且
各
種
公
害
的
成
因
、
現
象
與
特
質
各
不
相
同
，
但
公

害
現
象
的
怯
的
特
質
則
皆
棍
如
上
述
。
目
前
日
本
的
公
室
口
立
法
，
可
大
別
為
兩
類•• 

第
一
類
是•• 

為
防
患
公
害
於
未
然
的
「
事
前
預
防
對
策
」

•• 

還
是
公
害
防
治
施
策
中

，
積
極
而
有
效
的
手
段
。
日
本
目
前
所
有
的
公
害
法
律
、
政
令
、
條
例
、
協
定
凡
數
百
種

之
多
，
其
中
以
「
公
害
對
策
基
本
法
」
最
為
重
要
、
也
最
為
根
本
。
該
法
是
公
害
對
策
的

母
法
，
具
有
「
自
然
憲
章
」
的
意
義
，
與
該
法
同
時
制
定
或
修
改
的
法
律
有.. 

「
公
害
防

止
專
業
費
事
業
者
貸
擔
﹒
法
」
、
「
公
害
犯
罪
處
罰
法
」
、
「
大
氣
污
染
防
止
法
」
、
「
水

質
污
濁
防
止
法
」
、
「
噪
音
規
制
法
」
、
「
道
路
交
通
法
」
、
「
海
洋
污
染
防
止
法
」
、

「
廢
棄
物
處
理
及
清
掃
法
」
、
「
下
水
道
法
」
、
「
自
然
公
園
法
」
、
「
農
用
地
土
壤
污

染
防
止
法
」
、
「
農
藥
取
締
法
」
、
「
毒
物
劇
物
取
締
法
」
等
，
這
些
法
律
與
「
公
害
對

策
基
本
法
」
一
般
合
稱
「
新
公
害
十
四
法
」
'
是
目
前
日
本
防
治
公
害
的
幾
種
最
重
要
的

法
律
。第

二
類
是•• 

不
幸
發
生
公
害
時
，
為
排
除
公
害
並
救
濟
被
害
者
的
「
事
後
的
補
救
對

策
」••• 

由
於
公
害
問
題
的
控
雜
性
與
多
樣
性
，
在
學
前
防
止
措
施
不
完
備
或
實
施
不
週
的

情
況
下
，
難
兔
會
發
生
造
成
物
質
或
人
體
生
命
、
健
康
的
損
害
的
結
果
，
為
了
在
發
生
公

害
說
，
使
受
害
者
的
權
益
受
到
合
理
的
解
決
與
救
濟
，
「
事
後
的
補
救
對
策
」
是
絕
對
有

必
要
的
。
屬
於
「
事
後
的
補
救
對
策
」
的
公
害
立
法
，
目
前
在
日
本
有
所
謂
「
公
害
救
濟

二
法
」
，
即
「
公
害
紛
爭
處
理
法
」
及
「
公
申
一
個
健
康
被
害
補
償
法
」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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肆
、

「
公
害
紛
爭
處
理
法
」
的
制
定

在
「
公
車
口
紛
爭
處
理
法
」
未
制
定
以
前
，
在
日
本
，
對
於
公
害
紛
擎
的
處
理
，
就
其

制
度
而
言
，
可
大
別
為
兩
種
，
一
種
是
司
法
的
處
理
方
式
;
另
一
種
是
行
政
的
處
理
方
式

。
司
法
的
處
理
方
式
又
可
分
成
兩
類.• 

一
類
是
訴
訟
;
一
類
是
民
事
上
的
調
節
，
包
括
和

解
、
調
停
、
仲
裁
等
。
行
政
的
處
理
方
式
亦
可
分
為
兩
類
.. 

一
類
是
制
度
的
處
理
，
包
括

基
於
法
律
、
條
例
或
人
權
擁
護
機
關
等
的
處
理
;
另
一
類
是
事
實
的
處
理
。
像
管
處
理
的

方
式
有
上
述
不
同
的
區
分
，
但
根
據
可
靠
的
資
料
顯
示
司
法
的
處
理
方
式
很
少
被
利
用
，

而
大
部
分
的
公
害
紛
爭
是
藉
地
方
公
共
團
體
(
即
地
方
政
府
)
的
行
政
的
處
理
方
式
來
解

決
的
。
簡
單
地
說
，
由
於
公
害
問
題
的
多
樣
性
、
接
雜
性
致
使
加
害
者
的
確
定
困
難
、
加

害
責
任
的
究
明
困
難
、
受
害
程
度
的
確
定
不
容
易
，
加
害
與
受
害
之
間
的
因
果
關
係
立
證

困
難
，
而
且
訴
訟
費
時
、
賣
錢
，
因
此
大
多
數
的
公
害
紛
爭
大
都
是
由
被
害
者
向
行
政
機

關
(
含
都
道
府
縣
的
公
害
局
、
課
、
市
阿
村
公
前
的
「
市
民
相
談
室
」
|
|
服
務
中
心
之

類
的
單
位
、
法
務
局
的
人
權
擁
護
局
、
警
察
署
的
家
事
相
談
室
、
保
提
前
等
〉
陳
述
「
苦

情
」
，
然
後
由
這
些
受
理
的
機
關
，
依
一
定
的
行
政
程
序
，
從
事
事
實
上
的
特
旋
、
勸
告

，
以
求
得
解
決
。
就
這
一
點
而
言
，
日
本
的
地
方
自
治
確
實
發
揮
了
它
為
民
解
決
困
難
的

功
能
，
這
也
是
日
本
地
方
自
治
的
一
個
特
色
。

由
於
司
法
的
處
理
方
式
有
顯
在
的
困
難
，
為
了
克
服
司
法
處
理
的
困
難
，
行
政
的
處

理
方
式
乃
受
到
重
視
，
因
而
在
昭
和
四
十
五
年
(
一
九
七
0
年
)
制
定
了
「
公
室
口
紛
爭
處

理
法
」
。
這
一
項
法
律
，
與
前
述
的
「
新
公
室
主
l

四
法
」
一
樣
，
同
樣
是
公
室
口
立
法
重
要

的
一
環
，
這
是
世
界
其
他
國
家
前
沒
有
的
獨
特
的
制
度
，
其
立
法
的
依
據
為
前
述
的
「
公

害
對
策
基
本
法
」
第
廿
一
條
第
一
項
•• 

「
政
府
為
確
立
發
生
公
害
時
的
居
間
和
解
、
調
停

等
的
紛
爭
處
理
制
控
，
必
須
謀
求
必
要
的
措
施
」
的
規
定
。

「
公
害
紛
爭
處
理
法
」
制
定
完
成
後
，
截
至
當
時
為
止
'
，
以
個
別
立
法
方
式
散
見
於

各
種
法
律
當
中
的
居
間
和
解
制
度
同
時
廢
止
，
倒
如
「
水
質
保
全
一
法
」
(
二
十
一
|
二
十

五
條
)
、
「
大
氣
污
染
防
止
法
」
(
二
十
二
|
二
十
五
條
)
、
「
噪
音
規
制
法
」
(
十
六

|
十
九
條
)
、
「
鑽
業
法
」
(
一
一
一
一
-
a
t
a
-
-

一
五
練
)
、
「
原
子
力
損
害
賭
償
法
」
(
十

八
條
)
等
有
關
規
定
。
這
些
以
個
別
立
法
方
式
規
定
的
居
間
和
解
制
度
，
由
於
制
度
不
明

確
，
且
權
限
太
小
，
因
此
很
少
為
人
利
用
，
根
據
統
計
，
在
昭
和
四
十
五
年
廢
止
以
前
，

只
處
理
了
水
質
污
染
案
件
三
十
餘
件
、
大
氣
污
染

T案
件
三
件
，
可
以
說
沒
有
發
揮
它
的
法

律
功
能
。
新
制
定
的
「
公
害
紛
爭
處
理
法
」
'
則
制
度
明
確
，
而
且
權
限
也
予
以
強
化
。

該
法
律
於
昭
和
四
十
六
、
四
十
七
、
四
十
九
年
會
作
三
次
修
改
，
址
(
五
十
五
條
，
除
該
法

律
本
身
外
，
並
訂
有
施
行
令
、
施
行
細
則
以
及
有
關
處
理
手
續
的
規
則
。
在
公
室
口
處
理
之

權
責
機
關
方
面
，
並
訂
有
「
公
害
等
調
整
委
員
會
設
置
法
」
以
及
「
公
害
等
調
整
委
員
會

事
務
局
組
織
令
」
。
以
上
這
些
一
法
律
、
政
令
、
規
則
等
都
+
分
翔
實
，
為
公
室
日
紛
爭
處
理

制
度
建
立
了
完
備
的
基
礎
。

伍
、
公
害
紛
爭
的
處
理
機
構

公
申
一
口
紛
爭
的
處
理
機
構
，
依
「
公
室
口
紛
等
處
理
法
」
的
規
定
有
二

•• 

在
中
央
政
府
為

「
公
室
口
等
調
整
委
員
會
」
(
簡
稱
「
中
央
委
員
會
」
)
;
在
地
方
為
都
道
府
縣
「
公
害
審

查
會
」
(
或
「
審
查
委
員
」
)
。

「
中
央
委
員
會
」
依
「
公
害
紛
爭
處
理
法
」
第
三
條
之
規
定
，
「
對
公
害
紛
爭
實
施

調
停
，
仲
裁
及
裁
定
」
並
「
指
導
地
方
公
共
團
體
從
事
公
室
口
苦
情
之
處
理
」
'
該
委
員
會

之
設
置
、
組
織
、
職
掌
雖
係
依
前
述
「
公
害
等
調
整
委
員
會
設
置
法
」
之
規
定
，
但
此
刃

日
本
「
國
家
行
政
組
織
法
」4

第
三
條
第
二
項
規
定
下
的
總
理
府
的
「
外
局
」
'
屬
於
行
政

委
員
會
之
一
種
，
由
委
員
長
及
委
員
六
人
組
成
。
委
員
長
、
委
員
由
內
閣
總
甚
大
臣
就
人

格
高
潔
、
見
識
宏
遠
之
人
士
當
中
，
經
國
會
兩
院
之
同
意
任
命
。
其
所
掌
職
務
具
有
準
司
，

怯
的
性
格
，
委
員
長
及
委
員
獨
立
行
使
職
權
，
其
獨
立
性
與
中
立
性
值
得
注
意
。
該
委
員

會
有
規
則
制
定
權
，
得
召
開
聽
證
會
，
並
可
對
有
關
之
行
政
機
關
委
託
必
要
的
調
查
。
為

調
查
專
門
事
項
，
得
置
三
十
名
間
內
的
專
門
調
查
員
(
非
專
任
)
。
「
中
央
委
員
會
」
的

委
員
長
，
}
般
都
是
任
命
實
物
法
官
擔
任
。

另
一
芳
面
，
地
方
公
共
團
體
的
都
道
府
縣
，
依
條
例
的
規
定
，
而
設
置
「
公
害
審
查

會
」
，
以
為
公
室
目
紛
爭
的
專
門
處
理
機
闕
，
該
審
查
會
雖
是
知
寧
的
附
屬
機
關
，
但
由
於

它
是
實
施
居
間
和
解
、
詞
停
臥
及
仲
裁
的
機
關
，
因
此
不
同
於
一
般
研
謂
諮
詢
機
關
。
「
'

公
害
審
查
會
」
由
委
員
九
至
十
五
人
組
成
，
委
員
由
都
道
府
縣
知
事
就
人
格
高
潔
見
識
宏

遠
之
人
士
中
，
經
議
會
之
同
意
後
任
命
，
為
維
持
其
中
立
性
，
委
員
在
任
期
內
，
木
得
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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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
黨
或
政
治
間
體
的
幹
部
，
或
積
極
從
事
政
治
活
動
。
由
於
都
道
府
縣
的
「
公
害
審
查
會

」
且
是
依
條
例
的
規
定
設
置
的
，
因
此
也
有
部
分
地
方
公
共
團
體
采
設
置
審
查
會
，
在
這
種

情
況
下
a，
則
由
知
事
每
年
委
託
九
至
十
五
人
為
「
公
害
審
查
委
員
候
補
者
」
，
即
建
立
所

謂
「
委
員
候
補
者
名
簿
方
式
」
的
紛
爭
處
理
體
制
。
另
外
，
都
道
府
縣
之
間
可
且
就
橫
跨

兩
個
單
位
以
上
或
廣
域
地
區
前
發
生
的
公
害
事
件
組
成
都
進
府
縣
聯
合
審
查
會
，
以
會
商

處
理
這
一
類
的
公
害
紛
爭
。

依
「
公
告
口
紛
爭
處
理
法
」
的
規
定
，
「
中
央
委
員
會
」
與
都
道
府
縣
「
公
室
口
審
查
會

」
所
管
轄
的
公
害
紛
爭
案
件
是
有
前
分
別
的
。
「
中
央
委
員
會
」
對
左
列
有
關
之
公
害
紛

爭
實
施
其
調
停
及
仲
裁
的
管
轄
權
﹒
.

一
、
現
時
對
人
的
健
康
或
「
生
活
環
境
」
(
此
處
所
謂
「
生
法
環
壞
」
係
指
「
公
害

對
策
基
本
法
」
第
二
條
第
二
項
研
稱
「
與
人
之
生
活
有
密
切
關
係
之
動
植
物
及
其
生
育
環

境
」
而
言
以
發
生
公
室
口
而
造
成
顯
著
的
被
害
，
﹒
且
其
被
害
及
於
相
當
的
多
數
"
或
者
有
以

上
這
種
顧
慮
的
公
害
而
依
政
令
所
規
定
者
，
一
般
格
這
類
型
的
公
害
為
「
重
大
事
件
」
。

二
、
橫
跨
兩
個
以
上
都
道
府
縣
的
公
害
紛
爭
，
以
政
令
規
定
者
，
這
種
公
害
事
件
，

一
般
稱
為
「
廣
域
處
理
事
件
」
，
如
航
空
機
噪
音
，
新
幹
線
噪
音
所
造
成
的
公
害
紛
爭

即
是
。三

、
除
了
前
雨
項
的
事
件
外
，
加
害
行
為
地
與
被
害
行
為
地
在
不
同
的
都
道
府
縣
，

或
其
一
方
或
兩
方
在
兩
個
以
上
的
都
道
府
縣
的
公
害
紛
爭
，
一
般
稱
為
「
廣
域
事
件
」
。

對
於
這
類
紛
字
，
都
道
府
縣
一
依
法
可
以
成
立
「
聯
合
審
查
會
」
共
商
解
決
，
在
未
設
置
之

前
，
則
由
「
中
央
委
員
會
」
處
理
。

以
上
是
「
中
央
委
員
會
」
所
管
轄
的
公
害
紛
爭
的
範
圍
，
而
都
道
府
縣
「
公
害
審
查

會
」
則
對
上
述
公
害
紛
爭
以
外
的
紛
爭
，
從
事
居
間
和
解
、
調
停
及
仲
裁
。
但
於
仲
裁
這

一
手
段
，
可
由
全
害
紛
爭
的
當
事
人
，
經
雙
方
的
合
意
決
定
由
「
中
央
委
員
會
」
或
都
道

府
縣
「
公
害
審
查
會
」
管
轄
。
但
在
處
理
公
害
紛
爭
的
方
法
上
，
「
中
央
委
員
會
」
固
定
不

從
事
居
間
和
解
的
工
作
。

躍
、
公
害
紛
爭
處
瘦
的
對
象

「
公
室
口
」
兩
字
的
定
義
，
雖
然
已
有
肯
定
的
說
法
，
但
其
範
圍
似
乎
還
未
有
確
切
的

限
定
。
在
日
本
，
甚
至
於
把
它
當
做
一
種
社
會
用
語
來
使
用
，
舉
凡
對
公
眾
或
社
會
有
一
阱

弊
害
或
損
害
之
處
的
現
象
，
都
被
冠
以
「
公
室
口
」
兩
字
，
譬
如
政
治
公
害
、
精
神
公
害
、

秘
密
公
室
口
、
情
報
公
害
、
拷
貝
(
復
印
)
公
室
口
等
廣
泛
而
近
乎
無
責
任
的
用
法
，
實
在
是

氾
濫
而
近
乎
難
以
收
拾
的
地
步
。
然
而
，
社
會
用
語
與
法
律
名
詞
卸
具
有
不
同
的
屬
性
與

效
力
。
日
本
公
害
紛
爭
處
理
的
對
象
公
害
，
是
有
範
圓
的
。
依
「
公
室
口
紛
爭
處
理
法
」
的

競
定
，
是
以
「
公
害
對
策
基
本
法
」
所
規
定
的
「
典
型
七
公
害
」
|
|
大
氣
污
染
、
水
質

污
染
、
土
壞
污
染
、
噪
音
、
震
動
、
地
盤
下
陷
以
及
惡
臭
為
限
，
也
就
是
說
.. 

只
有
這
七

種
公
害
的
紛
爭
才
受
理
，
除
此
以
外
的
其
他
公
室
口
現
象
，
如
日
照
肋
害
、
通
風
妨
害
、
眺

望
阻
害
、
電
波
障
害
等
都
不
包
括
在
內
，
當
然
食
品
公
害
、
藥
品
公
害
也
不
成
為
受
理
的

對
象
。
在
去
害
的
類
型
上
，
不
以
產
業
公
害
為
限
，
在
公
害
發
生
的
範
圍
上
，
必
績
是
「

及
於
相
當
範
圍
」
的
公
室
口
紛
爭
。
而
僅
止
於
「
相
瞬
間
係
」
程
度
的
公
害
紛
爭
，
也
不
在

受
理
之
列
。
由
此
可
知
日
本
公
害
紛
爭
處
理
制
度
的
著
眼
點
在
處
理
較
為
重
大
、
廣
域
的

、
影
響
較
大
的
公
害
紛
爭
事
件
，
至
於
受
害
程
度
較
小
的
公
室
口
紛
爭
，
則
可
以
後
述
的
公

室
口
苦
情
申
訴
的
芳
式
或
訴
訟
等
其
他
方
式
求
得
解
決
，
這
樣
的
制
度
設
計
是
十
分
合
理
的

，
就
事
實
而
吾-
7

也
語
明
是
正
確
的
。

- 28 一

朵
、
、
公
事
紛
爭
處
瘦
的
方
法

以
上
已
將
公
室
口
紛
爭
的
處
理
機
構
以
及
對
象
的
公
害
作
概
略
的
介
紹
，
以
下
再
將
公

害
紛
爭
處
理
的
方
法
，
就
其
意
義
與
有
關
處
理
手
緒
，
作
簡
要
的
說
明
。

依
「
公
害
紛
爭
處
理
法
」
第
一
條
的
現
定
，
公
客
紛
爭
處
理
的
芳
法
有
四
種
，
即
居

間
和
解
、
調
停
、
仲
裁
及
裁
定
。
設
分
別
說
明
如
次

.• 

一
、
居
間
和
解•• 

研
謂
和
解
，
即
指
關
於
特
定
法
律
關
係
之
紛
摯
的
當
事
人
，
相
互

讓
步
，
以
結
束
紛
爭
為
目
的
而
締
結
契
約
的
行
為
。
在
和
解
的
過
程
中
，
須
經
居
間
、
的
抖

旋
。
在
契
約
締
結
之
後
，
即
使
真
實
的
權
利
關
係
與
和
解
契
約
所
定
的
內
容
相
異
，
也
、
必

須
依
照
和
解
契
約
之
內
容
的
權
利
開
係
的
變
動
，
履
行
其
義
務
。
這
個
處
理
方
式
是
以
民

法
為
本
的
處
理
方
式
，
依
「
公
害
紛
爭
處
理
法
」
的
競
定
，
居
間
和
解
的
處
理
手
續
是
這

攘
的
﹒
.

都
道
府
縣
「
公
害
審
查
會
」
或
「
聯
合
審
查
會
」
選
派
「
仲
介
委
員
」(
仲
介
為
居



問
之
意
)
為
之
。
前
者
人
數
為
三
人
，
後
者
則
由
全
體
審
查
會
委
員
搪
任
。
「
仲
介
委
員

」
必
讀
確
定
紛
爭
當
事
人
雙
方
所
主
張
的
要
點
，
以
求
事
件
公
正
的
解
決
。
「
仲
介
委
員

」
居
悶
和
解
成
功
時
，
則
當
事
人
雙
方
成
立
民
法
上
的
和
解
契
約
，
「
仲
介
委
員
」
如
認

為
當
事
人
之
間
無
和
解
之
意
思
，
或
紛
爭
的
性
質
難
以
成
為
和
解
的
對
象
時
，
則
可
以
「

紛
爭
解
決
無
望
」
為
理
由
，
停
止
居
間
和
解
，
必
要
時
可
撤
消
其
要
求
和
解
的
申
請
。

二
、
調
停•• 

所
謂
調
停
，
一
般
係
謂
第
三
者
從
中
輯
龍
，
使
紛
爭
的
當
事
人
達
成
協

議
，
以
中
止
紛
爭
的
行
為
。
目
前
日
本
設
有
以
法
定
的
調
停
機
關
，
就
一
定
的
紛
爭
，
依

法
定
的
手
緝
從
事
調
停
的
制
度
。
倒
如
司
法
制
度
上
的
民
事
調
停
及
家
事
調
停
;
行
政
機

關
的
調
停
機
關
，
如
基
於
「
建
設
業
法
」
所
設
立
的
「
建
設
工
事
樹
等
審
查
會
」
所
為
之

有
關
建
設
工
辜
的
承
攬
契
約
川
的
紛
爭
等
。
「
公
害
紛
爭
處
理
法
」
研
定
的
調
停
，
與
民
事

調
停
等
有
前
不
間
，
並
不
具
有
直
接
強
制
執
行
的
效
力
，
而
只
具
有
民
法
上
和
解
的
效
力

。
在
效
果
上
，
與
前
述
的
居
間
和
解
雞
叫
分
排
。
但
是
，
居
間
和
解
仇
就
其
手
緝
而
言
，

是
將
重
點
置
於
當
事
人
的
自
主
性
，
而
調
停
的
手
續
，
則
是
國
家
機
關
，
依
法
定
的
手
續

、
權
限
，
積
極
的
介
入
，
因
此
具
有
公
的
制
度
的
性
格
。
有
關
課
停
的
現
定
是
這
樣
的
•• 

「
中
央
委
員
會
」
及
部
道
府
縣
「
公
室
口
審
查
會
」
皆
可
從
事
調
停
的
工
作
。
調
停
由

三
人
「
調
停
委
員
」
所
組
成
的
「
調
停
委
員
會
」
為
之
。
「
調
停
委
員
」
由
「
中
央
委
員

會
」
委
員
長
或
都
道
府
縣
「
公
室
口
審
查
會
」
會
長
分
別
就
其
委
員
中
指
名
任
命
。
委
員
長

或
會
長
本
人
亦
可
擔
任
「
調
停
委
員
」
。
都
道
府
縣
「
聯
合
審
查
會
」
之
「
調
停
委
員
」

則
由
全
體
委
員
擔
任
。
「
調
停
委
員
會
」
就
個
別
的
公
害
紛
爭
事
件
，
從
事
調
停
時
，
以

合
議
之
方
式
為
之
，
其
手
續
是
不
公
開
的
。

「
中
央
委
員
會
」
的
「
調
停
委
員
會
」
在
進
行
調
停
時
J
如
認
有
必
要
峙
，
得
請
求

當
事
人
出
面
並
題
取
其
意
見
，
並
請
求
提
供
有
關
之
文
件
與
物
件
，
為
使
紛
爭
原
因
的
事

實
明
確
起
見
，
必
要
時
，
亦
可
進
入
當
事
人
的
工
廠
、
事
業
單
位
或
其
他
有
關
的
場
研
實

施
檢
查
，
在
檢
查
上
述
工
廠
等
場
前
時
，
得
請
求
專
門
調
查
委
員
協
助
完
成
。
這
一
項
有

關
公
室
口
紛
爭
之
事
實
的
調
查
，
除
了
請
求
當
事
人
提
出
文
件
、
物
件
，
以
及
檢
查
工
廠
等

場
所
外
，
如
有
必
要
，
「
調
停
委
員
會
」
得
請
求
事
件
闖
係
人
或
其
他
參
考
人
陳
述
意
見

，
並
請
求
鑑
定
人
予
以
鑑
定
。
但
這
些
權
限
是
一
專
屬
於
「
中
央
委
員
會
」
的
，
都
道
府
縣

的
「
公
害
審
查
會
」
或
「
聯
合
審
查
會
」
並
不
得
行
使
。

公
害
紛
爭
的
「
調
停
案
」
由
「
調
停
委
員
」
過
半
數
的
同
意
後
作
成
，
向
當
事
人
提

出
以
解
決
紛
爭
，
對
於
「
調
停
案
」
的
受
諾
(
同
意
)
與
否
，
定
有
三
十
天
的
期
限
，
在

這
段
期
限
內
，
「
調
停
委
員
會
」
得
勸
告
紛
擎
的
當
事
人
受
諾
「
調
停
笑
」
，
在
法
定
期

限
的
三
十
天
內
，
如
紛
爭
當
事
人
不
向
「
調
停
委
員
會
」
為
不
願
受
諾
之
申
請
時
，
則
視

同
紛
爭
當
事
人
之
間
成
立
與
「
調
停
案
」
同
一
內
容
之
協
議
，
調
停
於
是
成
功
。
如
果
紛

爭
當
事
人
表
示
不
願
接
受
「
調
停
笑
」
的
內
容
，
則
調
停
的
工
作
就
此
結
束
，
也
就
是
表

示
調
停
失
敗
。

此
外
，
「
調
停
委
員
會
」
如
認
為
前
申
請
的
公
害
紛
爭
事
件
，
在
性
質
上
不
適
於
調

停
、
或
當
事
人
以
不
當
的
目
的
胡
亂
申
請
調
停
時
，
則
有
權
拒
絕
調
停
。
如
認
為
當
事
人

之
間
調
停
無
望
時
，
亦
可
結
束
調
停
。
然
而
，
「
調
停
委
員
會
」
對
於
上
述
這
些
情
況
的

判
斷
與
認
定
並
不
是
主
觀
的
，
而
是
基
於
法
律
上
及
事
實
上
的
不
可
能
等
客
觀
因
素
，
這

種
規
定
不
外
乎
是
避
兔
調
停
制
度
為
人
濫
用
而
失
其
真
正
為
當
事
人
解
決
紛
爭
的
意
義
，

此
不
僅
可
兔
失
法
的
尊
嚴
，
同
時
也
可
避
兔
人
力
、
物
力
的
浪
費
。
制
度
的
設
計
可
謂
合

宜
。

在
「
調
停
委
員
會
」
基
於
法
律
上
及
事
實
上
的
理
由
，
可
臥
拒
絕
調
停
或
結
束
調
停

，
但
為
了
保
階
當
事
人
不
因
拒
絕
調
停
或
結
束
調
停
而
致
其
利
益
受
到
不
當
的
侵
害
，
因

此
申
請
調
停
時
，
即
視
為
申
請
責
任
裁
定
或
提
起
訴
訟
。
這
一
項
規
定
無
非
是
要
保
障
紛

爭
當
事
人
不
因
「
調
停
委
員
會
」
的
拒
絕
調
停
或
結
束
調
停
所
佔
用
的
期
間
，
而
影
響
其

利
用
其
他
方
法
求
得
紛
爭
的
解
決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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都
道
府
縣
「
公
害
審
查
會
」
或
「
聯
合
審
查
會
」
對
所
受
理
的
調
停
案
件
，
如
有
「

認
為
相
當
的
理
由
時
」
'
則
可
基
於
「
調
停
委
員
會
」
的
陳
述
，
經
該
調
停
案
件
申
請
人

之
同
意
，
並
與
「
中
央
委
員
會
」
取
得
協
議
後
，
全
案
移
送
「
中
央
委
員
會
」
管
轄
。
此

之
前
謂
「
認
為
相
當
的
理
由
時
」
'
是
指
公
害
紛
爭
事
件
曲
都
道
府
縣
「
公
害
審
查
會
」

或
「
聯
合
審
查
會
」
調
停
，
在
解
決
上
有
困
難
，
而
由
「
中
央
委
員
會
」
處
理
較
為
適
當

的
意
思
。
當
然
這
種
認
定
也
不
是
主
觀
的
，
而
必
然
以
事
件
的
屬
性
、
困
難
程
度
等
法
律

上
及
事
實
上
的
客
觀
因
素
來
判
斷
。

一
二
、
仲
裁•• 

所
謂
仲
裁
，
一
般
是
指
紛
爭
的
當
事
人
將
紛
爭
的
解
決
委
諸
第
三
者
，

並
相
互
約
束
服
從
其
判
斷
，
以
解
決
紛
爭
的
行
為
。
這
種
手
段
即
所
謂
「
私
設
裁
判
官
」



的
裁
判
手
續
，
紛
爭
當
事
人
雙
方
依
仲
裁
契
約
之
現
足
而
喪
失
向
法
院
提
起
訴
訟
的
權
利

。
公
害
紛
爭
處
理
法
師
姐
定
的
仲
裁
機
關
是
行
政
機
關
，
與
一
般
以
私
人
為
仲
裁
人
之
方

式
不
用
。
仲
裁
的
判
定
，
依
日
本
民
事
訴
訟
法
第
八
百
條
之
鐵
定
)
與
訴
訟
之
判
決
確
定

相
當
，
具
有
很
強
的
法
律
效
力
。
關
於
仲
裁
的
手
續
規
定
是
這
樣
的
•• 

「
中
央
委
員
會
」
及
部
這
府
縣
「
公
害
審
查
會
」
皆
可
從
事
仲
裁
的
工
作
。
仲
裁
由

三
人
「
仲
裁
委
員
」
研
組
成
的
「
仲
裁
委
員
會
」
為
之
。
「
仲
裁
一
姿
員
」
的
產
生
，
與
「

調
停
委
員
」
稍
有
不
同
，
是
由
紛
爭
當
事
人
就
「
中
央
委
員
會
一
或
部
道
府
縣
「
公
害
審

查
會
」
的
委
員
中
，
協
議
還
定
，
再
由
「
中
央
委
員
會
」
霎
置
身
或
都
道
府
縣
「
公
害
審

查
會
」
會
長
分
別
指
名
任
命
。
如
紛
爭
當
事
人
不
為
選
定
時

﹒
則
可
由
委
員
長
或
會
長
就

各
自
委
員
中
指
名
任
命
。
「
仲
裁
委
員
」
中
必
讀
有
一
人
具
有
律
師
的
資
格
。
「
仲
裁
委

員
會
」
即
為
仲
裁
機
闕
，
係
且
合
議
方
式
為
之
，
其
手
續
亦
是
不
公
開
的
。

「
仲
裁
委
員
會
」
進
行
仲
裁
時
，
如
認
為
有
必
要
時
，
對
必
要
證
據
的
調
查
、
寬
集

，
前
必
須
採
取
的
行
動
，
與
前
述
「
調
停
委
員
會
」
的
權
限
相
同
，
這
一
項
權
限
，
也
賦

予
都
道
府
縣
「
公
害
審
查
會
」
及
「
聯
合
審
查
會
」
。
「
仲
裁
委
員
會
」
在
取
得
不
可
或

缺
之
證
據
的
調
查
過
程
當
中
，
如
因
事
件
關
係
人
拒
絕
出
面
而
無
法
取
得
時
，
可
依
當
事

人
之
申
訴
，
請
管
轄
的
法
院
代
為
行
使
。
就
這
一
點
而
言
，
仲
裁
的
處
理
方
式
，
比
前
述

的
居
間
和
解
、
調
停
較
具
強
制
力
。
而
「
仲
裁
委
員
會
」
在
從
事
各
項
調
查
時
，
必
須
迅

速
作
仲
裁
判
斷
。

，

「
仲
裁
委
員
會
」
對
於
紛
爭
事
件
之
仲
裁
，
除
依
「
公
害
紛
爭
處
理
法
」
之
規
定
外

，
並
准
用
民
事
訴
訟
法
第
八
篇
「
仲
裁
手
續
」
之
規
定
，
其
條
文
為
第
七
八
六
、
七
八
七

、
七
九
二
、
七
九
四
至
八
O
五
等
條
。

四
、
裁
定
•• 

所
謂
裁
定
，
一
般
是
指
相
對
立
的
當
事
人
之
間
，
意
見
不
一
致
，
紛
爭

的
時
候
，
也
第
三
者
依
一
定
的
手
續
予
以
判
斷
的
行
為
。
依
「
公
害
紛
爭
處
理
法
」
的
競

定
，
由
於
「
中
央
養
員
會
」
是
「
總
理
府
」
下
的
一
個
行
政
委
員
會
，
具
有
獨
立
性
與
中

立
性
，
並
具
有
準
司
法
的
性
格
，
因
此
對
於
公
害
紛
爭
事
件
，
該
委
員
會
得
依
準
司
法
的

手
續
，
確
定
紛
爭
的
事
實
，
加
以
法
律
的
判
斷
，
為
當
事
人
之
間
的
權
利
關
係
乃
至
其
要

件
之
→
的
因
果
關
係
，
作
結
論
性
的
判
定
。
裁
定
的
處
理
方
式
，
是
專
扇
於
「
中
央
委
員

會
」
的
權
限
，
都
這
府
縣
「
公
害
審
查
會
」
或
「
聯
合
審
查
會
」
不
得
行
使
。

關
於
裁
定
的
種
類
，
可
分
為
兩
類
，
一
類
是
「
責
任
裁
定
」
;
一
類
是
「
原
因
裁
定

」
。
前
謂
「
責
任
裁
定
」
'
是
就
有
關
公
害
之
被
害
的
損
害
賠
償
責
任
予
以
制
定
。
所
謂

「
原
因
裁
定
」
'
是
就
被
害
與
加
害
行
為
之
間
的
因
果
關
係
的
存
否
予
以
判
定
。

「
中
央
委
員
會
」
的
裁
定
，
也
三
至
五
人
「
裁
定
委
員
」
所
組
成
的
「
裁
定
委
員
會

」
行
之
。
「
裁
定
委
員
」
由
「
中
央
委
員
會
」
委
員
長
就
其
委
員
中
指
名
任
命
之
。
由
於

裁
定
具
有
很
強
的
法
律
效
力
，
其
手
續
准
用
訴
訟
之
有
關
規
定
，
因
此
「
裁
定
委
員
」
中

必
須
有
一
人
是
律
師
。
「
裁
定
委
員
」
依
規
定
雖
是
三
至
五
人
，
但
法
律
並
未
規
定
何
種

情
況
是
三
人
，
何
種
情
況
需
要
五
人
，
不
過
一
般
是
三
人
，
只
有
在
重
要
而
復
雜
的
事
件

才
需
要
由
五
人
來
處
理
。
為
了
裁
定
的
公
正
執
行
，
並
藉
以
保
障
粉
等
當
事
人
的
權
益
，

「
公
害
紛
爭
處
理
法
」
對
於
「
裁
定
委
員
」
的
除
斥
與
姐
避
也
有
所
姐
定
。

、
「
裁
定
委
員

會
」
之
判
定
，
眼
合
議
方
式
為
之
，
而
且
合
議
並
不
公
開
。
在
當
事
人
為
多
數
的
情
況
，

得
自
由
選
定
「
代
表
當
事
人
」
，
如
當
事
人
不
為
選
定
，
在
必
要
時
「
裁
定
委
員
會
」
得

命
令
多
數
的
當
事
人
選
定
，
以
使
裁
定
手
續
的
進
行
減
少
障
礙
或
紛
擾
。

前
面
論
及
裁
定
分
「
責
任
裁
定
」
與
「
原
因
裁
定
」
兩
種
，
「
公
室
口
紛
爭
處
理
法
」

對
這
兩
類
裁
定
的
處
理
手
續
，
規
定
得
十
分
詳
細
，
囡
囡
於
篇
幅
，
僅
將
其
大
要
說
明
如

次
﹒
.

- 30 一

由
於
「
責
任
裁
定
」
是
有
關
公
害
的
被
害
就
其
損
害
賠
償
的
有
無
、
以
及
應
為
賠
償

的
範
圍
予
以
判
定
的
一
種
準
司
法
手
續
的
行
為
，
基
於
請
求
損
害
賠
償
者
的
申
請
，
「
裁

定
委
員
會
」
有
權
作
結
論
性
的
判
定
，
在
這
種
情
況
下
，
「
裁
定
委
員
會
」
得
為
公
開
的

審
間
，
並
從
事
必
要
的
證
據
調
查
、
保
全
證
據
、
以
及
事
實
的
調
查
、
鑑
定
等
行
為
。
在

各
種
調
查
、
審
問
、
檢
查
完
了
後
，
「
裁
定
委
員
會
」
作
成
「
責
任
裁
定
」
的
文
書
(
稱

「
裁
定
書
」
)
，
該
文
書
上
記
載
主
文
、
理
由
、
當
事
人
或
代
理
人
之
姓
名
或
名
稱
(
如

係
法
人
時
則
為
代
表
人
之
姓
名
)
、
裁
定
年
月
日
、
並
由
全
體
「
裁
定
委
員
」
簽
名
蓋
章

，
將
「
裁
定
書
」
正
本
邊
遠
當
事
人
。
「
責
任
裁
定
」
是
表
示
「
裁
定
委
員
會
」
對
紛
爭

事
件
最
終
的
判
定
，
具
有
相
當
於
民
事
訴
訟
之
判
決
的
重
要
意
義
。
「
裁
定
書
」
在
邊
遠

當
事
人
起
三
十
天
內
，
如
當
事
人
不
提
起
有
關
該
「
責
任
裁
定
」
之
損
害
賠
償
的
訴
訟
、

或
雖
提
起
訴
訟
而
自
行
撤
間
的
時
候
，
關
於
該
事
件
的
損
害
賠
償
，
視
為
當
事
人
之
間
成

立
與
該
「
裁
定
書
」
同
一
內
容
的
協
議
。
但
前
面
所
稱
「
撤
問
訴
訟
」
，
必
讀
得
到
被
告



一
方
的
同
意
，
否
則
不
生
效
力
。
對
於
「
責
任
裁
定
」
及
其
有
關
手
縮
所
為
之
處
分
，
不

得
適
用
行
政
事
件
訴
訟
法
而
接
起
訴
訟
。
「
裁
定
委
員
會
」
、
在
「
責
任
裁
定
」
的
過
程
中

，
如
認
為
當
事
人
雙
方
有
可
能
互
相
讓
步
解
決
紛
爭
之
意
思
時
，
也
可
以
中
途
放
棄
一
刀

兩
斷
式
的
「
責
任
裁
定
」
，
而
以
「
職
權
調
停
」
的
方
式
，
也
就
是
依
「
民
事
調
停
法
」

的
有
關
規
定
進
行
調
停
。

其
次
，
就
「
原
因
裁
定
」
略
為
說
明
。
在
公
害
的
被
害
發
生
時
，
發
生
損
害
賠
償
或

其
他
民
事
上
的
紛
爭
，
在
被
害
與
原
因
行
為
(
即
加
害
行
為
)
之
間
費
有
因
果
關
係
之
爭

論
時
，
對
於
該
事
件
之
因
果
關
係
的
存
否
蔚
為
之
準
司
法
手
緝
的
裁
定
行
為
，
就
是
「
原

因
裁
定
」
。
「
原
因
裁
定
」
不
涉
及
故
意
、
過
失
之
有
無
以
及
責
任
所
在
的
問
題
，
而
只

單
就
因
果
關
係
之
存
否
作
判
斷
而
已
。
這
一
點
是
-
「
原
因
裁
定
」
的
特
色
。
然
而
，
儘
管

說
「
原
因
裁
定
」
是
因
果
關
係
存
否
的
判
斷
，
但
由
於
它
是
不
法
行
為
之
成
立
要
件
的
行

為
(
譬
如
說
有
害
物
質
的
排
出
)
與
被
害
|
|
對
被
害
者
不
利
益
的
事
實
|
|
的
發
生
(

-
譬
如
是
發
生
一
定
的
疾
病
，
造
成
農
作
物
一
定
的
損
害
等
)
之
間
因
果
關
係
存
否
的
判
斷

，
因
此
，
對
於
應
予
賠
償
之
損
害
的
範
圍
，
換
旬
話
說
，
就
是
與
被
害
隨
伴
而
來
的
各
個

具
體
的
損
害
(
如
需
要
醫
療
、
不
能
工
作
、
精
神
上
有
痛
苦
、
農
作
物
販
賣
利
益
減
少
等

)
之
間
的
因
果
關
係
，
則
不
在
判
斷
的
範
圍
內
。
「
原
因
裁
定
」
的
申
請
，
不
限
於
有
關

損
害
賠
償
的
紛
爭
，
其
他
有
關
要
求
工
廠
遷
移
、
改
善
設
備
、
作
業
時
間
縮
短
等
紛
爭
事

件
，
當
事
人
的
任
何
一
方
皆
得
為
之
。
公
害
紛
爭
深
具
地
域
性
、
公
共
性
，
而
與
行
政
的

關
聯
上
又
是
需
要
多
面
性
、
涵
蓋
性
的
解
決
，
而
由
於
有
關
因
果
關
係
的
爭
論
往
往
是
解

決
紛
箏
的
困
難
所
在
，
因
此
，
「
原
因
裁
定
」
可
以
說
排
除
了
這
項
困
難
，
而
能
迅
速
且

對
應
事
件
的
內
容
，
獲
致
解
決
的
一
個
良
好
制
度
。

「
原
因
裁
定
」
具
有
能
移
早
期
裁
定
的
長
處
。
一
般
說
來
，
公
室
口
的
因
果
關
係
並
不

只
關
係
到
紛
爭
的
當
事
人
，
而
且
是
與
地
域
的
全
體
居
民
有
密
切
關
係
的
公
共
的
問
題
。

因
此
除
了
申
請
人
申
請
裁
定
的
事
項
以
外
，
對
於
其
他
有
關
專
項
，
也
能
予
以
裁
定
。
就

這
個
意
義
而
言
，
如
果
有
與
裁
定
之
結
果
有
利
害
關
係
的
第
三
人
存
在
時
，
亦
得
以
該
第

三
人
為
對
象
，
使
之
參
與
「
原
因
裁
定
」
的
手
續
。
「
中
央
委
員
會
」
為
「
原
因
裁
定
」

時
，
必
須
不
遲
延
地
將
「
原
因
裁
定
」
的
內
容
，
通
知
有
闊
的
行
政
機
關
及
有
闊
的
地
方

公
共
團
體
的
首
長
。
並
且
，
為
了
防
止
公
害
的
擴
大
，
得
陳
述
有
關
必
要
措
施
的
意
見
。

在
有
關
公
害
的
民
事
訴
訟
案
件
當
中
，
受
理
的
法
院
如
認
為
必
要
時
，
得
先
諮
詢
「
中
央

委
員
會
」
的
意
見
後
，
委
託
「
中
央
委
員
會
」
實
施
「
原
因
裁
定
」
。
有
關
「
原
因
裁
定

」
的
手
續
規
則
，
除
少
數
特
殊
例
外
，
大
體
上
與
「
責
任
裁
定
」
的
規
定
相
同
。

「
公
害
紛
爭
處
理
法
」
自
一
九
七0
年
(
昭
和
四
十
五
年
)
十
一
月
開
始
實
雖
以
來

，
到
一
九
七
二
年
十
二
月
底
，
一
共
受
理
了
三
九
四
件
公
室
口
紛
爭
案
件
，
其
中
有
二
三
0

件
是
向
「
中
央
委
員
會
」
﹒
申
請
的
;
一
六
四
件
向
都
道
府
縣
「
公
室
口
審
查
會
」
﹒
申
請
的
。

在
三
九
四
件
當
中
，
已
處
理
的
計
有
二
七
九
件
，
未
處
理
的
有
一
一
五
件
。
在
處
理
的
方

法
上
，
以
申
請
調
停
案
件
居
絕
大
多
數
，
共
三
五
二
件
。
在
公
害
類
別
上
，
以
水
質
污
染

案
件
居
首
位
，
共
二
O
八
件
，
噪
音
、
震
動
居
第
二
位
，
共
一
O
四
件
。
以
上
這
些
一
數
字

比
起
後
述
的
「
公
害
苦
情
」
申
請
案
件
，
在
數
量
上
是
望
塵
莫
萃
的
。

依
「
公
害
紛
爭
處
理
法
」
及
施
行
令
等
的
規
定
，
當
事
人
除
了
自
己
的
行
動
所
需
的

費
用
外
，
幾
乎
不
要
貸
擔
什
麼
費
用
，
倒
如
請
求
調
停
的
金
額
在
五
十
萬
元
(
日
幣
，
以

下
同
)
的
，
只
要
繳
五
百
元
，
超
過
五
千
萬
元
則
為
三
0
、
六
玉
0
元
加
上
每
超
過
一
萬

增
加
五
元
之
數
，
一
般
說
來
，
其
所
需
費
用
，
只
有
訴
訟
費
用
的
八
分
之
一
，
民
事
調
停

法
的
四
分
之
一
，
這
一
項
「
低
費
用
」
的
特
色
也
是
以
行
政
之
方
式
解
決
公
害
紛
爭
的
制

度
，
受
到
重
視
的
主
要
原
因
之
一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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捌
、
公
害
苦
情
處
控
制
度

「
公
申
一
口
紛
爭
處
理
法
」
所
規
定
的
公
害
紛
爭
處
理
方
法
，
除
了
上
述
的
居
間
和
解
、

停
詢
、
仲
裁
及
裁
定
等
四
種
臥
外
，
還
定
有
「
公
安
口
苦
情
處
理
制
度
」
。
該
法
第
四
十
九

條
規
定•• 

「
地
方
公
共
團
體
與
有
關
行
政
機
關
相
互
協
力
，
以
致
力
於
有
關
公
害
苦
惰
的

適
切
處
理
」
。
由
於
公
害
問
題
大
多
是
具
有
地
域
的
廣
泛
性
，
與
地
域
居
民
有
密
切
的
關

係
'
因
此
，
有
關
公
害
的
苦
情
乃
年
年
顯
著
地
增
加
。
就
公
害
紛
爭
處
理
的
前
階
段
而
言

，
苦
情
的
處
理
制
度
具
有
重
要
的
意
義
。
為
因
應
公
害
紛
爭
的
特
性
以
及
事
實
上
的
需
要

，
該
法
乃
對
地
方
公
共
團
體
課
以
必
須
適
切
處
理
公
害
苦
惰
的
義
蕩
。
地
方
公
共
團
體
為

處
理
公
害
苦
惰
，
乃
設
置
了
苦
情
處
理
的
機
構
，
依
據
該
法
第
四
十
九
條
第
二
、
三
、
四

條
的
規
定.. 

「
都
道
府
縣
臥
及
政
令
所
規
定
之
都
市
，
必
須
設
置
公
害
苦
情
相
談
員
」
;

「
前
項
之
市
以
外
的
市
及
阿
村
，
得
設
置
公
害
苦
情
相
談
員
」
;
「
公
害
苦
情
相
談
員
，



就
有
關
公
室
目
的
苦
惰
，
與
居
民
相
諮
商
，
並
就
其
處
理
進
行
必
要
的
調
查
及
其
他
事
務
。

」
這
一
條
規
定
的
「
政
令
所
規
定
之
都
市
」
是
指
「
公
室
間
紛
爭
處
理
法
施
行
令
」
第
二
十

條
所
想
定
的
，
「
人
口
在
十
萬
人
以
上
的
都
市
」
'
，
與
「
地
方
自
治
法
」
第
二
五
二
條
規
定

人
口
在
五
十
萬
以
上
的
「
政
令
指
定
都
市
」
有
所
不
同
。
依
昭
和
五
十
三
年
「
環
境
白
書

」
的
記
錢
，
設
有
「
公
害
苦
情
相
談
員
」
的
地
方
公
共
團
體
有
四
六
二
個
單
位
，
人
數
三

四
四
二
人
，
其
中
五
九
八
人
為
專
任
人
員
。
根
據
統
計
，
一
九
六
五
年
【
(
昭
和
四
十
一
年

)
公
室
口
苦
情
件
數
為
二0
、
王
O
二
件
，
到
了
一
九
七
五
年
(
昭
和
五
十
一
年
)
即
達
到

七
。
、
。
三
三
件
。
在
七
萬
多
公
害
苦
情
案
件
中
，
就
公
害
的
類
則
而
訂
，
噪
音
、
震
動

最
多
，
址
(
二
三
、
九
三
三
件
，
佔
三
四
%
;
其
次
是
惡
臭
一
玉
、
二
一
三
件
，
佔
二
二
%

;
水
質
污
染
一
一
、
七
一
四
件
，
佔
一
七
%
;
大
氣
污
染
二
、
一
一
九
件
，
佔
一
六
%

'
這
一
四
類
公
室
口
佔
了
將
近
百
分
之
九
十
，
其
他
的
公
室
口
苦
惰
，
如
土
壤
河
染
、
地
盤
下
陷

則
甚
少
。
「
典
型
七
公
室
口
」
以
外
的
公
害
也
佔
了
一
0
.
九
%
。
由
此
可
見
公
害
發
生
的

頻
繁
。
在
這
些
龐
大
的
數
字
當
中
，
到
底
地
方
公
共
團
體
的
苦
情
處
理
機
構
處
理

7
多
少

?
一
九
七
五
年
的
統
計
是
大
約
百
分
之
八
十
都
獲
得
了
解
決
。
由
這
一
個
高
百
分
比
可
知

日
本
的
地
方
自
治
在
這
一
方
面
確
實
發
揮
了
它
獨
特
的
效
率
與
功
能
，
還
是
值
得
我
們
倍

鏡
的
。除

了
地
方
公
共
團
體
設
有
「
公
害
苦
情
相
談
員
」
'
接
受
居
民
申
訴
公
害
苦
情
外
，

警
察
機
關
也
受
理
這
類
案
件
。
依
據
昭
和
五
十
三
年
的
「
環
境
白
書
」
的
紀
錄
，
根
據
日

本
警
察
廳
(
日
本
最
高
警
察
機
關
)
的
調
查
，
昭
和
五
十
一
年
共
受
理
公
害
苦
情
察
件
三

。
、
一
八
一
件
，
其
中
仍
以
噪
音
苦
情
案
件
一
二
、
九
四
六
件
最
多
，
其
次
是
惡
臭
一
、

九
八
七
件
，
再
其
次
是
水
質
污
染
一
、
七
八
二
件
，
不
屬
於
「
典
型
七
企
害
」
的
公
害
有

一
一
一
、
二
七
八
件
。
在
三
萬
多
公
害
苦
情
案
件
當
中
，
還
不
包
括
「
交
通
公
害
」
在
內
。
對

於
這
三
萬
多
案
件
，
警
察
機
關
的
處
理
情
形
是•. 

警
告
二
一
、
一
五
二
件
，
向
其
他
機
關

通
報
二
、
九
一
O
抖
汀
，
檢
舉
止
口
發
二
、
二
二
二
件
，
協
商
一
、
八
九
三
件
。
己
處
理
解
決

的
苦
情
案
件
在
百
分
之
九
十
以
上
，
成
積
斐
然
。

處
理
公
室
口
事
務
的
警
察
是
保
安
警
察
。
目
前
日
木
警
察
廳
設
有
「
公
害
課
」
，
而
關

東
管
區
警
察
局
及
近
散
區
警
察
局
設
有
「
公
害
調
查
官
」
、
各
部
道
府
縣
配
置
有
六
百
名

警
察
官
及
一
百
名
技
術
職
員
，
專
門
從
事
取
締
公
害
犯
罪
及
處
理
公
室
口
苦
情
案
件
，
這
一

個
制
度
，
也
值
得
我
們
研
究
參
考
。

久
、
生
口
吾

γ
3

，

e
a
p
、
、
r
z
v

以
上
是
就
日
本
公
害
紛
爭
的
處
理
，
從
制
度
面
、
法
的
規
定
，
呆
板
地
、
平
鋪
直
敘

地
略
為
解
說
。
至
實
際
的
運
作
，
因
涉
及
技
術
細
節
，
且
容
另
文
介
紹
。
在
內
容
上
，
雖

然
沒
有
生
動
的
描
述
，
但
就
制
度
的
本
質
與
內
涵
而
言
，
部
是
舉
世
獨
一
無
二
的
設
計
。

目
前
我
國
在
處
理
公
害
紛
爭
的
問
題
，
最
困
難
也
最
多
的
無
疑
是
水
質
河
染
與
大
氣
污
染

了
。
關
於
這
兩
種
公
室
口
的
責
任
問
題
，
目
前
在
日
本
，
是
探
取
「
企
業
無
過
失
責
任
主
義

」
。
這
個
原
則
，
對
於
防
患
公
害
於
未
然
以
及
公
害
發
生
後
的
補
救
措
施
，
具
有
軍
大
的

影
響
，
對
於
公
害
紛
爭
的
處
理
，
更
有
積
極
的
意
義
。

一
般
說
來
，
不
法
行
為
責
任
的
發
生
，
必
讀
以
「
故
意
或
過
失
」
為
成
立
要
件
，
也

就
是
「
因
故
意
或
過
失
而
侵
害
他
人
之
權
利
時
，
對
所
生
之
損
害
貸
賭
償
立
責
任
」
'
當

然

「
正
當
防
衛
」
與
「
緊
急
避
難
」
不
適
用
這
個
原
則
。
就
怯
的
正
義
與
社
會
公
平
的
意

義
而
言
，
這
一
項
原
則
是
正
確
的
、
肯
定
的

白。
因
為
在
周
一
個
法
聽
系
、
法
秩
序
之
下
，

每
一
個
人
有
時
可
能
是
加
害
者
，
而
有
時
也
可
能
是
被
害
者
，
以
「
故
意
或
過
失
」
為
不

法
行
為
之
成
立
要
件
，
對
社
會
每
一
個
人
來
說
，
是
公
平
的
。
但
是
這
個
原
則
如
果
用
在

公
害
的
被
害
事
件
當
中
，
則
顯
然
是
有
失
公
平
的
。
因
為
公
室
口
有
其
異
於
一
般
不
法
行
為

的
法
的
特
質
，
而
且
公
室
口
的
被
害
者
往
往
是
不
特
定
的
多
數
人
，
而
加
害
者
又
往
往
是
在

經
濟
上
、
社
會
上
甚
至
政
治
上
較
于
般
人
具
有
實
力
的
少
數
人
。
如
果
為
了
保
障
這
些
一
少

數
人
的
利
益
，
而
侵
害
大
多
數
人
的
權
益
，
基
於
社
會
正
義
、
公
平
的
原
則
，
無
論
如
何

是
不
適
當
、
不
足
取
的
。

今
後
，
我
國
在
防
治
公
害
的
施
策
上
，
首
先
有
許
多
基
本
的
觀
念
與
看
法
必
須
建
立

，
例
如
「
人
類
環
境
優
先
L
理
念
(
「
經
濟
優
先
主
義
」
的
相
對
觀
)
的
肯
定
，
「
企
業

無
過
失
責
任
主
義
」
的
確
立
等
皆
屬
重
要
。
為
期
公
室
口
法
律
系
得
以
建
立
，
公
害
紛
爭
處

理
制
度
應
是
重
要
的
一
環
。
此
文
之
草
成
，
願
能
引
發
社
會
大
眾
對
此
問
題
之
關
懷
與
重

視
，
更
盼
行
政
當
局
、
立
法
諸
賢
共
為
我
國
公
害
問
題
之
解
決
盡
心
盡
力
和
則
國
家
幸
甚

1
.

國
民
幸
甚
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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